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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计划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第         批第       号

	省科技厅（甲方）

        （公章）

负责人：

经办管理人：

年   月   日
	主管部门（丙方）

        （公章）

负责人：

经办管理人：

年   月   日
	承担单位（乙方）

        （公章）

负责人：

项目承担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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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写 说 明

1、凡申报省级重点新产品计划的项目，每项需填写申报表一式伍份[各地（市）科技局或主管部门一份，省科技厅二份，本单位一份，备用一份]，先上报后返回。

2、项目名称应与新产品名称相符。

3、填写此表要求字迹清晰、严谨、内容简明扼要，各项内容实事求是。

4、凡已列入省重点新产品计划项目，此申报（合同）书即作为通过鉴定的主要依据。

5、凡申报列入国家级重点新产品计划项目的新产品，需同时列入省级重点新产品试制鉴定计划进行新产品鉴定的项目，除按国家科技部要求填报材料之外，必须同时填写该申报（合同）书。

